
  明者因时而变， 知者随事而制。 综合本文分析， 可以看出 《民法典》 搭建了 “居住权” 法律制度的大厦框架， 为多渠道保障全体人民的住房需求增加了

新的路径。 但对于居住权实施中可能存在的权利冲突、 权利救济途径等等细节的问题，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 对此， 笔者认为在居住权法律规定的实施过

程中， 既需要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秉持 “谦抑” 与 “必要限制” 原则； 更需要立法、 司法解释及时明确具体规定； 还需要房地产登记机构在办理居住权登记

时以及司法裁判机构在处理居住权纠纷案件时， 发挥 “服务意识” 与 “司法智慧” 及时回应社会需求， 让居住权真正实现 “住有所居” 与 “安居乐业” 的社

会作用。

结 语

 ?民法典》 规定了居住权如何

设定， 但并没有规定居住权被侵

犯或者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实现时

居住权人的权利救济途径。 比如，

设定居住权的住宅被拆迁， 被拆

迁安置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情况

下， 居住权人是否可以请求被拆

迁安置人给付居住权的货币补偿

等等。

对于具体补偿的金额， 笔者

认为应当参考居住权人享有居住

权的期限、 同等住宅的市场租金

价格、 居住权人对无法享有居住

权是否有主观上的过错等等因素

予以判断， 给予居住权人合理的

货币补偿。

但对于约定为“终身”享有的

居住权，在计算补偿金额时如何确

定居住权人可能占有、使用住宅的

时间问题，将是今后司法审判中不

得不面对的一个难点问题。

居住权被侵犯时的救济途径———设立居住权的

货币补偿

居住权与所有权冲突的处置规则———“必要限

制”与“谦抑原则”

  当?有权与居住权产生冲突

时， 应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 应

当遵循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对?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同时

居住权人在行使权利时应当遵循

谦抑原则。 具体分析如下：

1.居住权人之间、 居住权人

与?有权人之间因共同占有、 使

用一套住宅而产生冲突问题。 目

前 《民法典》 并没有限定一套住

宅是否只能设定一个居住权。 如

果?有权人为一套住宅设定了几

个居住权或者?有权人在自己占

有、 使用住宅同时， 为他人设定

居住权， 则在日常占有、 使用住

宅过程中， 将产生居住权人与居

住权人之间、 居住权人与?有权

人之间的冲突。 笔者认为， 在产

生冲突时， 居住权人与?有权人

均应秉持“谦抑” 与“克制” 的

原则， 妥善行使权利。 比如： ?

有权人 A 继承了其父亲名下的一

套三层别墅。 父亲在去世前为朋

友 B 和朋友 C 设定了对别墅的居

住权， 而朋友 B 和朋友 C 在使用

住宅过程中， 为了别墅楼顶露台

占有、 使用产生争议； 又或者 A

继承住宅后要求入住别墅与居住

权人 B、 C 对使用别墅的具体部

位产生了争议。

对于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

在设定居住权登记时， 登记机关

应当对住宅是否适合登记多项居

住权， 一项居住权是否适合由多

个主体共有进行合理性审查， 在

具体审查时， 可以参照各地对群

租的认定标准， 各居住人享有的

生活面积不得低于最低标准。 对

于低于最低标准的， 应当不予登

记。 比如， 一居室的住宅， 就不

适合为没有亲属关系的多人设立

居住权。 对于这种由于一套住宅

内多个居住权、 居住权人与?有

权人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冲突，

由于对一套住宅内部具体使用部

位无法物理分割， 故不应当列入

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纠纷案件的审

理范围。

2.居住权与抵押权、 司法查

封、 司法执行之间的冲突。 ?有

权人一旦设定了居住权， 应当保

障居住权人对住宅的占有、 使

用。 但在住宅被抵押、 查封或者

被作为司法执行标的物时， 居住

权人享有的占有、 使用权必然会

与?有权中的收益、 处分权能产

生冲突。 比如： 债务人在缺乏清

偿能力时， 为逃避债务的履行，

为自己名下的多套住宅分别设定

居住权； 又比如， 已经抵押的房

产是否能够设定居住权， 如果能

够设定居住权， 则在抵押权人实

现抵押权时， 居住权如何保障等

等。

对于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

如果居住权设定经过了登记， 且

设定在抵押、 司法查封与司法执

行程序之前， 则居住权可以对抗

抵押权与司法查封、 司法执行；

如果居住权的设定未经登记或者

在抵押与司法查封之后设定， 则

一般不可以对抗抵押权、 司法查

封、 司法执行。

3.一个民事主体的多个居住

权与?有权之间的冲突。 居住权

解决了自然人的居住问题， 但一

个自然人是否能对多个住宅享有

居住权， 民法典对于这个问题并

没有予以明确。 当一个民事主体，

对多个住宅享有居住权的情况下，

其居住权能否排除?有权人对住

宅的占有、 使用呢？ 以下列案件

为例： 父母在生前立了遗嘱： 住

宅由儿子继承产权， 由女儿享有

居住权。 父母去世后， 儿子按照

遗嘱登记为住宅?有权人， 但女

儿一直占有、 使用住宅， 并拒绝

搬离。 法院审理中查明， 女儿与

儿子均享受过国家的福利分房，

居住并不困难。 女儿占有涉案房

屋的理由为她的儿子已经成年，

需要婚房， 故自己的福利分房让

给了儿子， 而她则根据遗嘱对涉

案房屋有居住权。

笔者认为， 在这种居住权与

?有权冲突的情况下， 应当考查

《民法典》 设立居住权更加侧重保

护哪一种权利———即设立居住权

主要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

问题， 还是更加侧重于保护原?

有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而实

现物尽其用。 如果立法本意更加

侧重保护原?有权人的真实意思

表示， 应当确认女儿对住宅有居

住权， 并排除了现?有权人对住

宅的占有、 使用权； 如果设立居

住权侧重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生

活居住需要”， 则可以认定女儿的

居住权已经由住房保障政策中的

福利分房予以了解决， 女儿对涉

案房屋有居住权妨碍了儿子行使

其对涉案房屋的?有权， 故应当

确认女儿不再对涉案房屋有居住

权。

此外， 如果?有权人为居住

权人设定了“终身” 居住权， 则

在居住权人取得国家廉租房、 公

租房、 共有产权房等之后， 其对

该住宅是否还有居住权； 如果居

住权人长期不居住， 住宅处于空

置状态， ?有权人能否取消居住

权人的居住权等等问题， 都有待

于从立法层面进一步加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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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是对他人?有的住宅及

其附属设施占有、 使用的权利。 享

有居住权的， 可以是?有权人的父

母、 子女、 配偶， 也可以是没有身

份关系的他人。 居住权一旦合法设

立， 意味着?有权人将自己对住宅

占有、 使用的权利分离给了他人，

即使?有权人死亡或者发生变更，

居住权人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约定

继续生活在住宅中。

其实， 在 《民法典》 颁发之

前， 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和特定的

义务等原因， 涉及到“居住权” 的

纠纷就屡见不鲜， 但由于 《民法通

则》 和 《物权法》 都没有“居住

权” 的规定， ?以这种纠纷以“排

除妨害纠纷” 的案由出现在民事审

判领域。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首先， 基于特定身份关系产生

的居住权。 具体包括： 父母对未成

年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而成年子女

对父母也有赡养的义务以及离婚时

对生活困难配偶的帮助等等。 由于

住房为基本的生活需求， ?以抚养

义务和赡养义务中也包含了住房保

障的义务。 比如： 王老太和她老伴

都是知青， 回到上海后没有给自己

买房子， 而是将全部的积蓄给儿子

买了婚房， 产证也仅登记在儿子一

人名下。 老伴去世后， 王老太就一

直和儿子、 儿媳生活在一起。 但随

着家庭矛盾日益突出， 儿子提出出

资给母亲租房居住， 要求母亲搬离

他的住宅。 对此， 法院认为， 王老

太目前没有自己的住宅， 而儿子对

母亲有赡养的义务， 赡养义务包含

了住房保障义务， 在赡养人可承受

的财产及其他能力范围内， 应尽量

使老年人合理必要的物质与精神需

求得到充分满足， 故没有支持儿子

的诉讼请求。

其次， 基于住宅特定来源而产

生的居住权。 在我国实行住宅市场

化改革政策之前， 住宅主要是由职

工?在单位以福利分房的形式分配

而来， 在分配住宅时候， 通常考虑

受配人的年龄、 工龄、 婚姻状况、

是否独生子女以及现有住宅状况、

家庭人口数量等等因素。 这种福利

分配而来的住宅， 目前大部分已经

购买了产权成为产权房， 仅有少部

分还是公有住房。 但无论是产权房

还是公有住房， 住宅的原始受配人

在他处没住宅的情况下， 对该福利

分房应当享有居住权。 比如： 住宅

为父母单位分配的福利分房， 受配

人为父母与儿子、 女儿四人。 父母

购买产权后， 登记在父母两人名

下， 父母去世后， 房屋按照遗嘱继

承由儿子继承， 但女儿如果他处没

有享受福利分房、 国家安置保障

房， 也没有购买过商品房， 则对涉

案房屋还是有居住权的。

上述两种居住权是基于婚姻家

庭关系以及公房分配政策等产生，

其主要受婚姻家庭等法律关系的调

整。 而 《民法典》 的规定的居住

权， 是以合同和遗嘱方式设立， 原

则上为无偿设立， 笔者将其定义为

基于?有权人意思表示而产生的居

住权， 其设立、 权利义务的界定等

应由 《民法典》 中的条文予以调

整。

具体而言， 基于?有权人意思

表示而设定居住权时应当注意以下

几点： 一、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特

别需要注意的是要明确居住权人享

有居住权的期限； 二、 应当向登记

机构申请居住权设立登记和注销登

记。 此外， 设立居住权还特别需要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人设立

居住权时应当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

能力， 设立居住权时行为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

规定的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序良

俗； 2.设立居住权应充分考虑住宅

的状况， 合理设置； 3.行为人设立

居住权， 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

益。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一旦

对住宅设定了居住权， 则居住权人

对住宅享有占有、 使用的权利， 必

然对其他共有人使用住宅产生影

响， ?以设定居住权， 应当视为对

住宅的重大处分行为。 在住宅为共

有的情况下， 设定居住权， 应当经

过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比如， 胡某与其兄嫂共同购买

一套上海市宜川路房屋， 产权登记

在三人名下。 房屋购买后， 一直由

胡某与其女友共同居住。 胡某去世

前写了一份遗嘱， 房屋由兄嫂继

承， 女友有永久居住权。 但涉案的

宜川路房屋只有一居室， 胡某设定

了女朋友“永久居住权”， 这种设

定必然导致其他两位?有权人无法

正常占有、 使用涉案的房屋， 且这

种设定也未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

意， 故法院认定该居住权的设定对

其他共有人没有约束力。

□王伟 张文如

即将于明年 1 ? 1 ?起实施的 《民法典》 首次确立了 “居住权” 这一新型用益物权， 并在物权编专章规定了居住权制度。 设立居住权制度，

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政策的贯彻落实， 是立法层面对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理念的回应， 也是国家对养老问题、 住房问题等现实问题的关照。 《民法典》 之所以专章规定居住权， 归根结

底是为了回应我国社会对居住权制度的需求， 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法治价值。 本文结合笔者审理的涉及的居住权纠纷的案件， 对 《民法典》 实施

后， 居住权案件法律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予以展望，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居住权的类型分析及其设定

方式

（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